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屬機關
因應COVID-19(武漢肺炎)針對同仁及其眷屬健康情形調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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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員工本人
□眷屬(1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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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確診/接觸確診案例
□國外返臺：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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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居家隔離/檢疫
□自主健康管理
□本會健康追蹤
□居家辦公
□區隔不接觸眷屬
□其他

	
	
	
	□員工本人
□眷屬(1人)
□其他:
	□確診/接觸確診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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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確診/接觸確診案例
□國外返臺：_________
□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，經醫師懷疑並採檢等待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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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.03.19製表
1、 自109年1月16日起，本所員工（含外包、清潔與保警人員）應確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「具感染風險追蹤管理機制」規定辦理。
2、 所屬機關員工（含勞務承攬、契約駐點、保警等人員）或其眷屬（共同生活者），如有符合次頁8種情境請列入填報。
3、 如有新增或確診情形，請主動即時通報所屬單位及人事室。
4、 本表將配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規定格式滾動更新。



	
	員工本人
	眷屬(共同生活者)

	情境1
	確定病例
依疾管署規定
	　

	情境2
	確定病例之接觸者
依疾管署規定居家隔離14天
+自主健康管理7天(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依本會規定居家辦公7天)
實施期間共計21天（含例假日）
	確定病例
依疾管署規定

	情境3
	3月19日起自國外返臺者
依疾管署規定居家檢疫14天
+自主健康管理7天(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依本會規定居家辦公7天)
實施期間共計21天（含例假日）
	疾管署無規定

	情境4
	疾管署無規定

有接觸眷屬者，依本會規定實施居家辦公共計21天（含例假日）

區隔不接觸眷屬者，另案簽辦上班共計21天（含例假日）
	3月19日起自國外返臺者
 依疾管署規定居家檢疫14天+自主健康管理7天

	情境5
	5-1 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(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病症等醫師判定須採檢之個案)
依疾管署規定不可外出之自主健康管理14天
	疾管署無規定

	
	5-2 經主管機關通知自主健康管理

依本會規定實施居家辦公共計21天（含例假日）
	

	情境6
	疾管署無規定
依本會規定實施居家辦公共計21天（含例假日）
	6-1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(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病症等醫師判定須採檢之個案)
依疾管署規定不可外出之自主健康管理14天
6-2經主管機關通知自主健康管理

	情境7
	依本會規定實施
居家辦公共計14天（含例假日），再視實際狀況決定是否延長至21日
	經服務/就學單位通知自主健康管理
疾管署無規定

	情境8
	依本會規定實施
居家辦公共計7日（含例假日），再視實際狀況決定是否延長至21日
	上述情況未考慮到的個案
疾管署無規定



